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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法律硕士联考辅导丛书:法律硕士联考刑法学特训强化手册(2014)》结合作者丰富的辅导经验，博采
众长，使书中的结构和内容具有鲜明的特色。精编了大量的同步辅导与强化特训试题，全面展现解题
思路，让考生在短时间内能掌握命题思路和解题技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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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葛肖，清华大学副教授，全国法律硕士联考考前辅导专家；讲课生动，信息量大，深受考生欢迎；著
有《2011全国法律硕士联考辅导教程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）、《2011全国法律硕士联考大串讲》（北
京大学出版社）等教程。 李学勤，北京大学副教授，全国法律硕士联考考前辅导专家；多次参与全国
法律硕士联考阅卷工作，深谙全国法律硕士联考命题规律和出题动态，讲课生动，信息量大，深受考
生欢迎；著有《2011全国法律硕士联考同步辅导与强化训练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）、《2011全国法律
硕士联考重点、疑点与难点精解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）等教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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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5.死刑 死刑，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。它以对犯罪分子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为特点，是
诸种刑罚中最严厉的刑罚，故又称生命刑、极刑。我国《刑法》第48条至第51条系统规定了死刑的内
容。 （1）死刑的适用对象。“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。”这是《刑法》第48条关于
死刑适用对象的明确规定。所谓“罪行极其严重”，是指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，情节特别
恶劣的情形。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，但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未必都适用死刑
。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，即使实属罪行极其严重，也不适用死刑。因
为未满18周岁的人，身心发育尚不成熟，认识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还不及成年人，可塑性大，较易
于改造。对孕妇不适用死刑，主要是从保护胎儿考虑。孕妇有罪，但胎儿无辜，不能因母亲有罪而累
及胎儿。特别是孕妇不适用死刑已经成为一项世界性的原则，如果我们对孕妇判处死刑，在国际上会
产生不利的影响。应当注意的是，孕妇不适用死刑，不仅指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，而且也不能判处死
刑缓期2年执行；更不是说，在孕期不执行死刑，待分娩或人工流产后再执行死刑。 （2）死刑的核准
与执行。为了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，防止错杀，我国法律规定了对判处死刑的判决的特殊审查核准制
度。《刑法》第48条第2款规定：“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，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
核准。死刑缓期执行的，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。”死刑由人民法院判决并核准后，要由
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死刑执行命令，才能交付执行。根据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第212条的规定，在我
国，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。至于死刑的执行场所，可以在监狱内执行，也可以在其他指
定的刑场执行。但不得在交通要道、旅游区和繁华场所执行，也不允许对死刑犯游街示众。在死刑执
行上，我国创造了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制度，即“判处死刑、缓期2年执行，强迫劳动，以观后效”。
实践证明，实行这种制度，对于贯彻少杀的方针，促进犯罪分子的改造，打击和分化犯罪分子，具有
重要作用。 （3）适用“死缓”的条件。《刑法》第48条规定：“⋯⋯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
，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，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。”根据这一规定，适用死缓必须
具备两个条件：第一，所犯罪行严重到应当判处死刑的程度；第二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。这两个条件
缺一不可。罪该处死是适用死缓的前提条件，倘若罪行并未达到应处死刑的程度，那就谈不上死缓的
适用。不必立即处死是适用死缓的必要条件，倘若罪该立即处死，当然也就谈不到死缓的适用了。就
每一罪该处死的具体案件来说，是否必须立即执行，应根据量刑情节轻重，民愤大小，认罪态度好坏
，政治影响如何等情况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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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法律硕士联考辅导丛书:法律硕士联考刑法学特训强化手册(2014)》旨在为了更好地帮助考生复习，
顺利通过法律硕士联考，赢取高分，葛肖和李学勤等基于多年参加阅卷和法律硕士联考辅导班的教学
实践经验，以及分析了近几年考题中的考点、难点、重点及命题套路，倾力推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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